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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科研院所联合会文件 
浙科联函〔2021〕2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开展科研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情况调研工作

的函 

各市科技局、有关省属科研院所： 

为加强科研人才队伍建设，完善科研事业单位岗位结构

比例控制标准，根据省人力社保厅有关处室要求，并商省科

技厅有关处室同意，决定委托省科研院所联合会开展全省科

研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岗位设置情况专题调研，调研结果作

为主管部门完善科研事业单位岗位结构比例控制标准提供

决策依据。现将有关事项致函如下： 

一、调研对象 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部门所属，登记为事业性质的自然

科学研究单位，包含近年来设置的事业单位性质的新型研发

机构。不包括转制科研院所、社会科学研究院所、中央在浙

的非新型研发机构、民办非企业研究机构。 

二、调研内容 

1.本地区（单位）科研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结构比例

控制标准； 

2.本地区（单位）科研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聘任情况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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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本地区（单位）科研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管理的特

色做法； 

4.未聘任、高职低聘等原因； 

5.调整科研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结构比例的理由； 

6.调整科研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结构比例的建议。 

三、调研要求 

1.各市科技局将市本级、所辖县（市、区）符合本次调

研要求的科研单位，落实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管理的控制

标准、特色做法、聘任情况、调整理由、意见建议等情况，

汇总成不超过 3000 的文字总结。 

2.省属科研院所将本单位落实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

管理的控制标准、特色做法、聘任情况、调整理由、意见建

议等情况，汇总成不超过 2000 字的文字总结。 

3.填写有关表格。请各市科技局填写科研事业单位专业

技术人员岗位调研汇总表（附件 1），省属科研院所填写科

研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岗位调研表（附件 2）。 

4.各市科技局汇总范围不包括本地区的省属科研院所，

省属科研院所直接报送至联合会秘书处。请各市科技局、省

属科研院所于 2021 年 6 月 1 日前，将文字总结和填写后的

表格发送至 416015256@qq.com。联系人：江佳妮，电话/传

真：0571-85212166，手机：15068786797。 

本通知及附件可在 www.kyys.zj.cn 浙江省科研院所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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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网通知通告栏中下载。 

特此致函，请予以支持为盼！ 

 

附件：1.科研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岗位情况汇总表 

   2.科研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岗位情况调研表 

 

            浙江省科研院所联合会 

         二〇二一年五月七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抄报：省科技厅基础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浙江省科研院所联合会             2021年 5月 7日印发  


